
总编辑：韩方志 本版主编：任艳荣 版式策划：兰 峰 责任校对：绍 文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15-0052 邮发代号：15-21 广告许可证号：1500004000009 监督电话：0471-6635324 广告中心电话:0471-6635225 发行中心电话:0471-6659531
地 址: 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内蒙古日报社 邮 编:010040 印 刷 单 位: 内 蒙 古 日 报 社 印 务 中 心 地 址 ：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乌 尼 尔 西 街 电 话 ：0471- 6635885新闻热线:0471-6651113

官方微信 视频号

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

★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★内蒙古新闻网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出版

内蒙古日记

R

【普通高中】
免学杂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；

对象：所有正式注册学籍普通高中在校学生；

免学杂费标准：每生每年2000元，对经教育行政部

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条件

的学生，自治区按相同标准给予补助，其学杂费收费高

于补助标准的，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差额。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对象：具有正式注册学籍普

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平均每生每年

2300元，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200~3500元范围

内确定，可以分为2~3档。

【中等职业教育】
免学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；

对象：所有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全日制学

历教育正式学籍在校学生；

免学费标准：每生每年2000元，对公办中等职业学

校（含技工学校）非特殊类专业在校学生不再收取学费。

对经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学校和经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技工学校在校学

生，自治区按相同标准给予补助，其学费收费高于补助

标准的，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差额。中等职业

学校特殊类专业（按照国家规定，指除戏曲表演专业外

的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）学生，学费标准高于自治

区免费标准的部分由个人负担。

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对象：中等职业学校全

日制二年级及以上学生中，学习成绩、技能表现等方面

特别优秀的学生；每生每年6000元。

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对象：具有中等职业学校

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所有农村牧区（含

县镇）在校学生以及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；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涉农专业和

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大兴安岭南麓山区

（阿尔山市、科尔沁右翼前旗、科尔沁右翼中旗、扎赉特

旗、突泉县）、燕山-太行山区（化德县、商都县、兴和县）农

村牧区（不含县城）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

元，其他学生为每生每年1500元。

中等职业教育寄宿生住宿费补助对象：中等职业

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寄宿学生（不

包括实行工学交替的学生）；高职院校中专部寄宿生每

生每年800元；中等职业学校寄宿生每生每年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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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4日，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，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教育权
利，促进教育公平，国家及自治区从免学杂费、免费教科书到国家助学金、奖学金等多维度提
供资助，覆盖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。


